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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一个根本转变，即从“就农村谈农村”转变为“打破城乡分割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对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当前的政策偏重于财政角度的“多予少取”，而对于土地权利问题有所忽视。本文应用2005年17省农村土地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同样重要，只有二者相互结合，形成内外合力，才能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并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一、引言    

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纲领性政策，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并不是全新的。毛泽东曾经批评苏联发展工业时“既要鸡下蛋，又不给鸡喂米”的做法，指出“以苏为戒”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要以农业为基础，重视农民生产生活，提出建设新农村（牛先锋，2006）。改革开放以来，在1984年中央1号文件、1987年中央5号文件和1991年中央21号文件中也出现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    
学术界也曾有过“新农村建设”的类似观点。林毅夫（1999）提出了“新农村运动”，当时中国经济有通货紧缩的迹象，他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政府消费，并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改善我国市场疲软供过于求的局面。在长期化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矛盾的背景下，温铁军试图用民间力量一个一个村庄地建设新乡村，通过“乡村建设学院”免费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等培训，让农民来建设本乡本土，自己解决剩余劳动力，寻求发展（温铁军，2005）。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同“新乡村建设”相同，只不过一个是政府主导的运动，一个是学者进行的农村建设试验。陈锡文（2006）将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概括为四个方面：农业基础薄弱，特别是粮食生产还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初步具备了加大农业农村发展支持力度的财政能力；继续扩大内需，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于是，强调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便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方针。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长期协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因此，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提出许多解决建议，比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民购买种子、农业生产器具采取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部门；变革户籍制度，放开对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束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民“国民待遇”；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了农村的文化建设。    
这些制度对于改善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现状都是有效果的，但是这些建议鲜有触及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即土地权利问题。而通过完善土地权利，能够激发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从而自主地参与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农村建设中去，发展农业，建设农村，而不是一味被动的接受，成为被改良的对象。    
二、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权利问题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之一。粮食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当前农业生产并不缺乏劳动力，因此，粮食生产的关键在于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即土地投入。我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有限的耕地资源正不断减少，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单位产量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并且产量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增加土地投入是十分必要的。    
土地投入的主体是农民，如何提高农民土地投入的积极性是问题的关键。一般地，土地投入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因此投资能否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回报，农民是否具有对土地权利长期稳定的信心成为其是否会增加土地投入的关键。地权的不稳定使得农民承包的土地随时都有可能给调整给别人，长期投资的价值无法得到合适的补偿，农户对土地投资的收益没有安全感。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这个问题。比如，通过研究绿肥种植密度、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地权稳定性的关系，得出地权稳定性能够促进中长期投资（姚洋，1999；Li，1998）。同样，地权的稳定性还可以使土地投入的主体拓展到城市，吸引城市资本和技术的投入。    
土地权利可以通过颁布法律和发放证书、合同来体现，而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无疑给了农民一份增强信心的保证。17省农地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见表1）。显然，无论是哪个时间段内的土地投入，随着合同的发放以及合规性的提高，进行土地投入的比例明显呈上升趋势。

表1　　　　证书/合同的发放与合规性对土地投入的影响
	
	没有投入
	1998年以前
进行的投入
	1998年或1998年后进行的投入
	1998年以前和1998年以后都进行投入
	合计（数量）

	没有合同/证书
	80.2%/77.1%
	6.7%/8.5%
	12.0%/12.9%
	1.2%/1.6%
	1019/933

	不符合规定的合同/证书
	68.3%/74.1%
	7.6%/5.5%
	20.2%/17.6%
	3.9%/2.9%
	565/660

	符合规定的合同/证书
	52.3%/59.2%
	10.8%/9.9%
	28.8%/24.3%
	8.1%/6.6%
	111/152

	卡方值
	70.513/38.519
	自由度
	6/6
	差异显示度
	0.00/0.00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问题调查    
可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一个内在要求是土地权利的稳定，只有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地权，才能激起农民投资土地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禁止土地调整，加大土地权利证明性文件的发放，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    
三、土地权利角度的“多予少取放活”    
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加大财政投入、减免税费、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在2005年3月8日农业部、发改委、财政部的答记者问中提到2005年预算安排支持农业的资金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占总支出增量的21.4%；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8亿农民可以因此受益1250亿元，人均受益140元；继续完善和强化广大农民非常欢迎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这三个补贴。无论是加大财政投入、减免税收还是强化补贴，都体现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即“多予”和“少取”。然而，这种外部式的输血机制存在着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补贴不到位、使用和管理无效率的弊端（罗宏斌，2006）。17省农业调查数据也暴露出了这一问题（见表2），在受访的1962户农民中（有效问卷为1955），2004年拿到农业生产补贴的农户不足2/3，其中近一半农民拿到的补贴不到50元，约75%的农民拿到的补贴低于100元。如果再按人均计算，相对于农民人均年收入3255元，补贴的数量微乎其微。可见，当前的补贴方式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表2　　　　2004年农业生产补贴情况

	得到的补贴数量
	百分比

	不到50元
	31.0%

	51-100元
	16.8%

	101-200元
	10.3%

	201-300元
	2.8%

	超过300元
	3.2%

	没有补贴
	35.8%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问题调查
再看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调查预测，按照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标准要求，全国进行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建成的投资项目，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1700～4900元，全国大约需要4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的投资。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为3万亿元左右，其中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约仅为293亿元。可见，仅靠国家投入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无论是农民收入的提高，还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资，都需要大量资金。解决资金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必须重视对农业内部潜力的挖掘。这里的“内部潜力”具体就是土地价值的显化。采用王万茂、黄贤金（1997）提出的方法，假定当前农业的生产费用比率不发生重大改变，保守测算2002年我国耕地总价值约为4.22万亿元。这样一笔资本如果被释放出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压力将迎刃而解。而要激活这笔资本，一个较好的途径是产权的完整和明晰。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提供了使我们把资产体现为活跃的资本所需的过程、形式和法律，正规的财产制度不仅仅是分配的工具，还是推动人们创造真正的额外可用价值的手段，资本和现代货币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所有权制度来运行的（Hernando de Soto，2001）。    
我国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农民所掌握的权利不是完整而独立的物权，使得他们无法对抗所谓的土地所有人和乡镇行政组织的干涉和侵害。这一点在征地问题上得到充分体现，农民的土地资产转变为资本，但该过程产生的附加值却流向了城市或者被所谓的所有权人“代表”、各级行政人员所占有。此外，产权不完整不明晰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自由和效率，无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农地的价值无法显化，同时交易双方应有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根据17省调查的结果，大约有16%的农户转出过农地，18%的农户转入过农地。其中约有一半的流转发生在同村亲戚之间，约有一半的流转没有任何补偿，很少比例的流转才涉及书面合同，也就是说真正的交易不足10%。没有交易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就无法被释放出来，离地农民就无法将这部分资产转化为资本投入到新的领域，实现资本的增值。    
因此，除了国家财政层面的“多予少取”外，还需要土地权利安排层面的“多予少取放活”，将更多受到法律保护的土地权利交还给农民，少些限制和侵犯，显化土地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激活农村、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土地权利视角下的民主政治建设    
与以往的对农村工作强调的内容相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不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增长，民主政治的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2006年一号文件第23条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    
17省调查中发现，农民虽然绝大部分知道土地承包法，但只是停留在法律的名称上，或者诸如“30年不变”的口号上，对其中的基本内容了解甚少，很多农民无法准确地判断法律的规定（见表3）。虽然高达85.7％的被调查者（1,681名农民）声称知道当其土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受征地影响的532名农民中有258名（48%）对征地补偿不满意，但是提起的诉讼仅有5例。这些调查结果暴露出了土地权利的宣传力度不足，农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土地权利的意识不够等问题。同时，在涉及征地的532名农民中，仅有约70%的农民得到了征地通知，而约22%的农民的对补偿金额的意见得到了征询。可见，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即使参与了，也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表3　　　　对土地承包法基本内容理解正确的比例

	问     题
	判断正确的比例

	农民的承包地30年不调整
	78.9%

	农户家中有人死亡，死者的承包地不需要退回村集体
	50.7%

	农户家中有人搬到城里并转为城市户口，他（她）的承包地不需要退回
	35.4%

	农民转包或出租承包地不需要集体批准
	56.6%

	农民在承包地上想种啥就种啥
	83.0%

	村集体不经农民同意不能把农民的承包地返租倒包给外村人
	79.9%

	农民土地权利受到侵害后可以到法院打官司
	85.7%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问题调查
同时，由于集体土地存在所有权主体虚位的问题，“在大多数地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农民也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内在动机，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成了乡（镇）、村干部的小团体利益。”（谭峻、叶剑平等，2003）。因此，对村干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十分必要。而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以知情为前提。就目前农民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来看，要形成农民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加大政策教育迫在眉睫。监督权发挥效力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维权意识。当违法行政行为得不到强有力的维权抵抗，这种违法行为便会更加肆无忌惮。针对农民维权意识淡薄的现状，必须大力推进法制教育。    
基于上述情况，有必要在农村基层建立类似于土地法庭的机构，一方面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调解土地权利方面的争议，通过拉近空间上的距离，缩小农民与政策法律心理上的距离，增强其监督、维权的意识。    
五、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中的土地权利问题    
新农村建设还涉及农村金融改革问题，《意见》第25条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县域内各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其意义在于拓展农民筹措资金的渠道，同时为土地投入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我国目前农民筹措资金的途径很狭窄，这一点在17省调查中也得到体现。如表4所示，农民对土地的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自家的劳动和存款，仅有17.48%的家庭向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进行了贷款。另外，近几年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2005年底直接贷款给农户的贷款余额达到7933亿元，比2002年末前增加3746亿元，增长88.4%（唐双宁，2006）。但是，制约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因素很多，如农业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和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建立，不能适应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等（李勇等，2005）。

表4　　　　土地投入的资金来源

	
	数    量
	百分比

	自家的劳动
	443
	72.39%

	自家的存款
	476
	77.78%

	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贷款
	107
	17.48%

	从亲戚处借款
	101
	16.50%

	从朋友或邻居处借款
	42
	6.86%

	进行投资的家庭总数
	612
	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问题调查    
一方面，国家鼓励金融机构向农业发展倾斜；另一方面，农村金融要面临一定的风险。正如政策表述的那样，银行支持农业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是“保证资金安全”，如果资金的安全保证不了，即使银行有支持农业的主观愿望，农村金融业也无从发展。保证资金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担保，而农地作为不动产是良好的抵押物。以承包土地为例，其价值为剩余承包期内的年产值的净现值，跨期较长可以分担自然灾害带来的农业产值低的风险。    
当前农地之所以未能成为有效的抵押物，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前我国农村土地调整现象十分普遍。虽然农地承包经营的期限规定为15年或者二轮承包后的30年，但大多数的村子都采取了定期调整或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以适应农户家庭人口的增减、村人数的变化甚至土地征收或征用导致的土地的减少。据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调查，二轮承包时无土地调整的仅有31.86%，在此之后依然保持承包土地不变的有65.14%（见表5）。可见，土地调整成为农民有保障的土地权利的首要威胁，这使得农地无法成为归属稳定的资产，无法成为有效的抵押物。    
其次，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不够发达。17省调查表明，流转的比率不足20%，而流转中多为农户之间不定期的流转，不定期和一年之内的流转比例超过了70%（见表6）。如果土地流转市场不够发达，农户无力偿还贷款赎回抵押物时，流动性差的农地难以变现，从而增大了银行的风险，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土地权利的不稳定。    
再次，土地使用权权利界定不清晰。要想清晰地界定农户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利，需要对土地的使用期限、面积、四至等进行明确的描述，稍有错误，抵押双方的利益就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并会引发一系列的纠纷。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超过35%的农户没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证书，并且现有的合同和证书中合规性参差不齐，其中完整载明土地四至的仅有一半。虽然农户之间很清楚自己的地块范围，但是土地要成为优良的抵押物就必须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或者证书。因此，要明晰界定土地使用权权利还需要进行产权产籍调查，建立农地登记制度。    
不稳定的土地权利阻碍了农户行使土地流转权，不清晰的权利界定影响着农户行使土地资产的抵押权利。相反，如果农地成为抵押物更加容易，那么银行将设定更低的贷款利率，既然农民以农地投资边际收益等于抵押贷款利率为投资决策标准，就会增加土地投资（Besley,1995），同时还降低了农民的生产负担。

表   　5农村土地调整情况汇总

	
	二轮承包时
	二轮承包后

	
	频数
	频率%
	有效回答

累计频率%
	频数
	频率%
	有效回答

累计频率%

	大调整
	484
	24.67
	29.78
	618
	31.5
	31.66

	小调整
	485
	24.72
	59.63
	
	
	

	无土地调整
	625
	31.86
	98.09
	1278
	65.14
	97.13

	不知道
	31
	1.58
	100
	56
	2.85
	100

	小计
	1625
	82.82
	
	1952
	99.49
	

	缺失
	337
	17.18
	
	10
	0.51
	

	总计
	1962
	100
	
	1962
	100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问题调查

表6　　　　农村土地流转情况汇总
	
	转出
	转入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不定期
	138
	7.03
	44.95
	161
	8.21
	44.85

	一季
	12
	0.61
	48.86
	7
	0.36
	46.80

	一年
	68
	3.47
	71.01
	97
	4.94
	73.82

	两年
	18
	0.92
	76.87
	28
	1.43
	81.62

	三年
	24
	1.22
	84.69
	20
	1.02
	87.19

	三年以上承包期
	
	
	
	
	
	

	全部剩余年限以下
	34
	1.73
	95.77
	32
	1.63
	96.10

	承包期的全部剩余年限
	13
	0.66
	100.00
	14
	0.71
	100.00

	小计
	307
	15.65
	
	359
	18.30
	

	无流转
	1655
	84.35
	
	1603
	81.70
	

	总计
	1962
	100
	
	1962
	100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问题调查    
可见，发挥金融机构在新农村建设的作用，土地抵押权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追本溯源，稳定和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权利依然是问题的根本。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2005年17省土地问题调查的数据，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权利问题。从土地权利角度“多予少取放活”同样不容忽视，这有利于形成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广大农民都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而不是仅仅被动的接受国家的援助，农村、农业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禁止土地调整，并发放合规性的土地合同和证书可以增强农民对土地权利稳定的信心，增加土地投入，有利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2.确立农村土地权利的物权地位，明晰土地产权，才能激活农村土地潜在价值，这是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的长远之计。    
3.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强化知情权、参与权，有利于农民行使监督权，增强维权意识，保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    
4.土地权利的稳定和明晰，有利于发挥土地抵押权的作用，降低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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